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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江南方志之《祠庙》《寺观》体例探析

王群韬
*1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明代江南方志中设有专门的《祠庙》《寺观》体例,其中记录了大量关于国家祀典体系和佛､道教宗教

场所的信息,呈现了该区域的社会文化风貌与宗教礼俗传统｡这些方志中的《祠庙》《寺观》书写体例之间存在一定

的差异性,主要反映了编纂者基于自身信仰立场和文化观念对江南地区的佛､道教及民间信仰传统的具体态度｡因而,

明代江南方志之《祠庙》《寺观》体例,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和内在的张力｡

【关键词】: 明代;江南方志;宗教礼俗;民间信仰;祠庙;寺观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8)03-0063-06

明代江南地区
[1]
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文化繁荣,地方官员对志书的修纂也较为重视,因而有明一代,江南修志兴盛,现存明代

江南方志近百种｡在这些方志中,保存了大量关于江南地区各府､州､县境内祠庙､寺观的史料,反映出儒家礼制主导下的国家祀典

体系和佛､道教宗教活动场所在这一地区的具体历史风貌,并且在长期的修志实践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祠庙》《寺观》书写体

例｡本文拟就明代江南八府及各州县方志所见《祠庙》《寺观》体例的基本特征､历史价值及与其他相关篇目体例的关系等问题进

行简要分析与探讨｡

一､《祠庙》《寺观》体例在江南方志中的位置

明代江南方志中的《祠庙》《寺观》篇目所处卷次位置往往与方志中的《学校》存在一定的关联,内在地构成了一种“文教

—祭祀—信仰”体系的逻辑框架｡我们在许多江南方志中发现,府县儒学与文庙(先师庙)､启圣祠等祠庙一并记载在《学校》类下

而不列入《祠祀》或《坛庙》,正是由于这类祠庙与学校､书院等儒家文教机构紧密相关,形成了“道统—学统”“正教—圣学”

的复合体系｡实际上,从笔者所见明代江南各府志的情况来看,这种以《学校》载文庙､且与《祠祀》毗邻的体例安排具有一定的普

遍性｡

明代江南各府志之《学校》篇目通常居于志书中靠前的位置,大多数方志以《祠庙》继其后,或以《祠庙》居《学校》之前,

如崇祯《松江府志》､弘治《嘉兴府志》｡然而,除了少数方志将《寺观》与《学校》《祠庙》列于同卷或毗邻外
[2]
,大多数方志将

《寺观》安排在接近志书末尾的位置｡根据本地祠庙寺观多少､存废情况以及志书整体规模和内容详略等具体因素,不同方志在《祠

庙》《寺观》的篇幅安排上也有差异｡以现存的明代江南地区 11种府志､39 种(州)县志及 43 种其他志书为例,除少数几种整体篇

幅多达百卷的志书外,一般整体篇幅多在 50 卷以内,其中《祠庙》体例在府一级志书中的篇幅通常达 1～3卷､在(州)县一级志书

中的篇幅一般为 1 卷,《寺观》体例在府一级志书中的篇幅通常达 1～2卷,在县一级志书中的篇幅一般只有 1卷或少于 1 卷｡由

此可见,在志书中,《寺观》篇幅通常较《祠庙》略少｡这种安排可能与方志编纂者对祠庙､寺观的信仰属性的基本认知有关｡兹列

表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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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江南各府志《学校》《祠庙》《寺观》卷次一览表

志目 总卷数 学校卷次 祠庙卷次 寺观卷次

洪武《苏州府志》
[3]

50 卷十二《学校》 卷十五《祠祀》 卷四十三《寺观》

正德《姑苏志》
[4]

60
卷二十四《学校》(书院

附)

卷二十七至卷二十八

《坛庙》
卷二十九至卷三十《寺观》

万历《应天府志》
[5]

32 卷十八《学校志》 卷二十《祠祀志》 卷二十三《杂志· 寺观》

崇祯《松江府志》
[6]

58
卷二十三《学政上》､卷

二十四《学政下》
卷二十《坛庙》《祠祀》

卷五十至五十二《寺院》(尼

寺附)､卷五十三《道观》

正德《松江府志》
[7]

32
卷十二至卷十三《学

校》(书院､义塾附)
卷十五《坛庙》 卷十八至卷二十《寺观》

正 德 《常州府志续

集》
[8]

8 卷三《文事· 学校》 卷五《祠庙》 卷五《寺院》

成化《重修毗陵志》
[9]

40
卷十三 《文事· 学校》

(社学附)

卷二十六《坛壝》､卷二

十七《祠庙》

卷二十八至卷 二 十 九 《寺

观》

成化《杭州府志》
[10]

63 卷二十三《学校》
卷三十三至三十五《坛

庙》

卷四十七至卷 五 十 六 《寺

观》

万历《杭州府志》
[11]

100 卷四十《学校》
卷四十六至四十八《祠

庙》

卷九十七至卷一百《杂志·

寺观》

弘治《嘉兴府志》
[12]

32 卷三《学校》《书院》 卷二《坛壝》 卷四《寺观》､《祠庙》

成化《湖州府志》[
13]

22 卷九《学校》(书院附) 卷十一《祠祀》 卷十二《寺观》

嘉靖《浙江通志》
[14]

72
卷十三至十六《建置志

学校》

卷十九至二十《祠 祀

志》
卷七十一《杂志·寺观》

说明：本表所引方志均选取明代原刻本或清代重修本。

二､《祠庙》体例与祠庙入志标准

由儒家礼制主导的国家祭祀和祠庙体系,是中国古代君主统治和教化的重要手段｡“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先王通乎幽明

之故而制为祭祀之礼｡”
[15]
明代国家祭祀制度及具体祭祀场所,在地方志中一般称为“祀典”“祠祀”,亦有“秩祀”“坛壝”“坛

祀”“坛庙”“祠庙”“庙貌”等不同名称｡从现存的明代江南方志来看,多以《祠庙》体例记载这类信息｡据儒家士大夫的说法,

这套国家祭祀体系,被承认为“正祀”,其主干部分包括天地､日月､风云､雷雨､山川等祭祀礼仪,是从周代延续下来的､由历代儒家

尽力维持的正统祀典,具有完整的“祭统”“祭义”和“祭法”
[16]

｡明初洪武年间奠定了国家祀典的基本形制,从中央到地方各府

(州)县皆建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厉坛(无祀鬼神之坛)､文庙､乡贤祠､名宦祠､武庙､城隍庙等“天下通祀”的坛壝祠庙,并由官

府定期派员致祭
[17]

｡

明代江南地方官员对祠庙的奉祀制度十分重视,这体现于一些方志中的记载｡如嘉靖《仁和县志》卷七《坛庙》开首云:“筑



3

土使高曰坛,所以求神于无形,建屋肖貌曰庙,所以求神于有象,然必守土者循官秩之崇卑,以为祀事之主宰｡”
[18]
综观现存明代江

南方志中的《祠庙》体例,一般会记录境内主要祠庙的名称､地理位置､修建沿革､祭祀对象､存废现状等具体内容｡有一些方志还会

在其《祠庙》篇目起始处列出境内祠庙总数､方位分布等整体信息｡还有一些方志会更细致地设置《坛壝》《庙貌》等类别,然后

根据坛庙祠宇的具体形制记录于相应的门类或子目之下｡值得注意的是,文庙(先师庙)､启圣祠､乡贤祠等与儒学机构(学校､书院)

紧密相关､位置相邻的祠庙,往往归入《学校》类记载,而《祠庙》类的记载多以社稷坛为始｡笔者所见的明代江南方志几乎全部采

用这种体例安排,有的方志修纂者还在凡例中解释道:“文庙不列祠祀,重道也｡”
[19]
有的方志在《学校》一类下明确设置有《庙》

这一子目,并指出“庙居学之前”,然后列有大成殿､明伦堂､启圣祠的具体方位､建筑规制､祭祀规格､历史沿革等详细信息
[20]

｡还有

的方志会在《祠庙》类起始处说明不再重复,如万历《杭州府志》在其《学校》一类下已录府城及各县的先师庙､启圣祠等祠庙,

其后在《祠庙》一类下加以说明:“先师庙,规制见《学校》;启圣祠,见《学校》……今不录”
[21]

｡

在关于祠庙入志标准的问题上,明代江南方志编纂者(多为儒家士大夫官员或儒生)首先遵循国家祀典的基本框架,记载由儒

家礼制直接统摄的官方祠祀,包括社稷坛､山川坛､厉坛､文庙(先师庙)､武庙(关帝庙)､乡贤祠､名宦祠､城隍庙､三皇庙､岳武穆王

庙､旌忠庙､表忠祠､烈女祠以及与当地河海环境息息相关的通济龙王祠､顺济龙王庙､金龙四大王庙､黑龙潭祠等;此外还记录了大

量盛行于江南地区的民间祠祀,如蔣忠烈庙(蒋王庙)､吴大帝庙､贺太守庙(贺将军祠)､姚将军祠､申将军庙､广灵侯庙等｡江南民间

祠庙种类众多,遍布各府州县及广大乡镇地区,这或许与“越俗尚巫”的历史传统有关｡能够进入地方志《祠庙》体例的民间祠祀,

多是获得前代或当代朝廷正式“赐额”的官方“正祀”
[22]
,更多的民间祠祀因缺乏这种合法性,通常被方志编纂者视为荒诞不经

的“淫祀”(淫祠)而摒弃不书｡

然而,也有一些未获得官方赐额的江南民间祠庙,由于“屡著灵验”或“协于人心公义”,在当地长期受到民众奉祀､具有较

大的影响力而被方志记载｡例如成化《重修毗陵志》云:“取其御菑捍患､生尝有功于民,储祥逆釐,阴亦有赞于国者首书之,他虽不

列祀典,未就宏规,而为众所严事者次之｡”
[23]

嘉靖《浙江通志·例义》云:“祠祀,唯祀典所载或协于人心公义者则书,余皆削之｡”
[24]
万历《杭州府志·凡例》也指出:“祠庙志,凡载在祀典者,首列之,其有不入祀典而协于人心公义､为有司致祭者次之,邑人随

时致祭者又次之,余皆不录｡”
[25]
“协于人心公义”的标准是以儒家忠孝仁义等道德伦常来评价的,其核心内涵是“崇德报功”的

观念｡自古有功德于民者,民众往往感念其恩德而尊奉为“神”,立庙祀之｡此种“崇德报功”观念,发乎“人心公义”,构成了中国

古代民间祠祀的重要基础
[26]

｡如果祠庙所祀之神有功于民,符合“人心公义”,在地方社会又有着悠久的崇奉传统和较大的影响力,

虽不在国家祀典,亦能够得到儒家士大夫的认可与接纳,往往有官员或儒生为之撰写碑记｡明代江南方志中所见的一个典型例子

是成化年间淳安县重建的“西庙”(贺将军祠､贺太守庙)｡该庙奉祀三国东吴将领贺齐,庙碑由当朝翰林学士商辂撰写:“县西北六

十里之永平镇,有叶乡土地祠,又名贺将军祠,盖贺有功于民,殁而庙祀｡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以劳定国则

祀之,能御大灾､捍大患则祀之……”
[27]

对于这位前代功臣,商辂以《国语·鲁语》中的“圣王制祀”传统即“法施于民则祀之,

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28]

作为认定标准:贺将军辟土置邑,有功于民,属于“以劳

定国”“法施于民”者,因而符合儒家“圣王制祀”的传统内涵,具备接受民众庙食祭祀的合法性｡

三､《寺观》体例与寺观的入志标准

寺观,即佛寺和道观的统称,亦可泛指佛教僧侣和信众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寺､庙､庵､堂､禅院等)或道教信徒从事宗教活动

的场所(观､宫､庙､堂､道院等)｡由于佛寺､道观皆以焚修奉祀佛神､不用血食牺牲,以正统自居的儒家士大夫多从“崇正教､去邪妄”

的立场,批判佛､道二教为荒诞不经的异端邪说｡然而,佛寺､道观在古代社会通常是一个地方的民俗活动中心甚至是文化中心,在

风俗教化､社会慈善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29]
;尤其是明代江南地区寺观众多,影响极为广泛,构成了该区域的一大特色｡

正是在这种“不以为然—难以忽略”的矛盾逻辑下,方志修纂者对当地寺观信息的处理策略可能并不一致,往往带有很大的

主观因素｡综观现存明代江南方志的情形,编纂者对寺观的处理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不录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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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有着强烈儒学正统思想的方志编纂者,对佛､道二教的拒斥态度较为强硬,甚至推崇唐代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的极端反佛立场,引为“辟佛老､崇正学”之经典口号｡他们认为寺观与淫祠一样荒诞不经,无益于世,因而在编修方志时对寺观及

僧道人物采取“削之不录”的做法｡明代江南方志中最极端者莫过于弘治《上海志》｡其凡例指出:“一神仙之诞妄,吾儒所不道也,

著王可交､彭素云之俦,虽与称述,终涉不经,故削之;一海上琳宫梵宇,亡虑百余,志中不辨今古而皆摈黜不及者,所以重吾邑也｡”
[30]
该志设有《祠祀志》,分列《庙貌》《坛壝》二目,所载皆为当地祠庙,而不见寺观｡

（二）记录寺观

更多的方志编纂者认识到,佛道及寺观对民众及地方社会影响深刻而广泛,是难以忽略的,他们或考虑到寺观(庙､庵､堂､院､

宫等)多位于境内名山大川,为邑之胜迹,录之“可备游观”
[31]
;或出于“古既有述,今岂容无”,即承续旧志及存史观念而存之“以

防堙没”
[32]

｡还有的方志编纂者认为寺观具有一定的价值,因而应当积极记载,这种价值主要是有助于“因俗为教”
[33]

的功能,即

通过宗教信仰途径劝导民众行善积德､淳化风俗,作为人文教化的辅助手段｡

然而,许多设置有《寺观》体例的方志中仍表露出对这类佛道教场所的鄙视态度｡例如,嘉靖《淳安县志》的编纂者深以本县

境内“有寺观可志”为耻:“仙释涉于怪,非吾儒所当语”,“王德既衰,四民增而为六,于是天下多寺观,以奉二氏而居其徒,生民

之蠹深矣!然蔓延日滋,未有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者,淳之所以有寺观可志也｡呜呼!淳文献之邦也,而不能无寺观识者,可以观世

矣!”
[34]
嘉靖《寿昌县志》的编纂者也说道:“寺为佛氏之居,观为老氏之居,寿昌为观者二,其毁已久,佛寺暨庵院为盛,虽历经废

革,尚有存者,得非轮回之说犹惑人耶?志其存废,幸其废之多而存焉者寡也｡”
[35]
编纂者庆幸本县境内寺观多已废不存,其对佛､道

二教的鄙视态度不言而喻｡

相比之下,也有在方志中对寺观的积极价值给予明确认可者｡如万历《杭州府志》的《寺观》类开首云:“圣祖诏旨只有归并

丛林之文而不尽为毁撤,何哉?其见远矣,无俾繁炽以鼓众,而第旧贯是仍因俗为教,俾之恭焚诵以祝鸿釐,谈果报以导愚昧｡”
[36]

再

如崇祯《乌程县志》也明确认为修建寺院庵观可以“利用以祝圣佑民”
[37]

｡

此外,还有一部分方志编纂者秉持“存而不论”的立场,仅记录寺观信息以反映本地风俗信仰状况而不作价值上的评论｡如崇

祯《松江府志》编纂者对寺院的态度是:“人其人而庐其居,昌黎子得无过激乎?神道设教,存而不论,可也｡”
[38]

从上述分析来看,明代江南方志虽然基本上都会记载寺观,但其编纂者的态度大多是消极的,颇有无可奈何之感｡换言之,身

为儒家知识分子的方志编修者,由于其内在信仰立场的差异,对佛道寺观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因而,他们书写的详略程度和篇幅,

不仅要考虑当地寺观存废情况及佛､道教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还难免会受主观情感的影响,可能有意将一些寺观排除在记录体

系之外或缩减书写篇幅
[39]

｡

明代江南方志中的《寺观》体例一般会简要记载当地寺观的基本信息,包括寺观名称､地理位置､创建沿革､存废状况及相关的

人物活动等内容,有的方志还会在基本信息后附有对寺观的详细考证
[40]

｡大多数方志编纂者会按照“先寺后观”的次序,在《寺观》

类一并记载佛寺(庙､庵､禅院等)和道观(宫､庙､道院等);也有细分为《僧寺》《道观》二目区别开来记载的;还有一些方志区分得

更细,如崇祯《松江府志》在《寺观》类下再设《寺》(江南佛寺通常按宗派区分又有禅寺､教寺､讲寺等具体称谓)､《尼寺》《堂》

《庵》《院》《观》等子目,分类记载各种佛道教场所｡由于明代江南地区长期存在“佛盛于道”的宗教信仰格局,因而江南各府

(州)县志中所记载的寺观信息也普遍呈现“寺多观少”的状况,有些地区甚至相差悬殊,有佛寺几十处而道观仅二三处;还有些地

区境内仅有佛寺而无道观,故在方志中只设《寺院》或《寺庵》而不称《寺观》｡

在寺观的入志标准上,不同的方志编纂者可能实行不同的原则｡有些编纂者将朝廷的赐额作为寺观入志的唯一标准,例如万

历《青浦县志》云:“丛林庵院,曾经请额或系前代遗迹始得收录,其民间私创者,不载｡”
[41]

万历《嘉定县志》也主张:“寺观庵

院,唯前代遗迹及请额者始得收录,民间私创者不载｡”
[42]
然而,通现现存明代江南方志所载寺观,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得到前代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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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赐额的“官方寺观”(在方志中多标明有庙额),更多的则是未获得赐额的寺观,包括大量民间建立的寺观庙宇(在方志中多称为

“乡人私祀”“乡人私建者”),可能由于备受当地民众崇奉､或为形胜古迹等地标性建筑而载入方志｡

由此可见,获得赐额并非寺观入志的绝对标准,在实际编纂过程中,也有许多并未获得赐额的民间寺观被载入方志｡当然,在

江南方志中,获得朝廷赐额的寺观,尤其是一些大型的佛寺(禅寺､教寺､讲寺等)和道教宫观,通常会被优先记录,列在其他无赐额

的寺观之前｡

四､江南方志《祠庙》《寺观》体例的历史价值与局限

如前所述,明代江南方志中的《祠庙》《寺观》体例设置,分别记载儒家礼制主导的国家祀典体系和佛道教宗教场所,在书写

过程中一般不会相互掺杂｡程式化的区分,体现了明代江南方志在《祠庙》《寺观》体例归类和书写过程中明确的“条理性”｡这

种在长期修志实践中形成的相对固定的书写模式,为清代以后的江南方志进一步形成《秩祀》与《祠庙》《寺观》的稳定体例和

书写模式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明代江南方志的积极功能和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可以“存史”,即比较翔实､客观地记载该区域的祠祀与信仰状况,反映出当地社会的人文传统和宗教礼俗｡明代江南方

志的编修者多由文化水平较高的当地官员或儒生担任,他们熟悉地方情况,对修志多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往往会先对境内的祠

庙､寺观进行踏访,并且编修方志所依据的历史材料多来源于政府公文､地方档案等,可信度较高,因而对祠庙､寺观的记载具有很

高的准确性｡

第二,还可以“资治”,即为地方社会治理提供必要的参考｡明代江南方志的《祠庙》《寺观》体例在书写格式上层次分明､

详略得当,既概括了当地祠祀､信仰系统的整体面貌,又突出了主要的祠庙和寺观,这就可以让地方官员较快地了解当地祠祀､信仰

的基本情况,同时注意到其中的关键领域和若干重点问题,因而为地方官员作出涉及祠祀､宗教事务的合理决策提供了必要的参

考｡

第三,具有表彰忠孝节义､教化风俗的现实价值｡对儒家礼制主导的或符合“人心公义”的祠庙的记载,具有昭示忠孝节义的道

德观念､淳化风俗和维护地方社会安定的现实意义｡

然而,明代江南方志的《祠庙》《寺观》体例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是由于编修者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大

多从“崇正教､去邪妄”的立场出发,视国家祀典和官方赐额体系之外的民间祠庙为“淫祀”,斥佛､道二教为“异端”,即使方志

中设有《祠庙》《寺观》体例,但在实际的书写过程中也带有很大的偏见,以儒家正统学说伦理道德作为主要的入志标准,削除了

大量所谓“荒诞不经”的民间祠庙和信仰习俗,从而使许多能够反映当地信仰特质的祠祀现象被排除在方志书写系统之外｡许多

方志将《寺观》安排在书中比较靠后的位置甚至处于末卷,并对寺观的地理方位､修建沿革等信息记载得较为粗略甚至存在舛误

之处,对于寺观场所举行的宗教仪式､所属宗派和涉及的宗教经典也鲜有细致的记载｡

总之,明代江南方志中的《祠庙》《寺观》体例,具有一定的积极价值,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局限和不足｡尤其是在《寺观》

书写体例上,身为“圣人之徒”的编纂者,由于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认为佛道之说虚妄无稽､寺观之设于世无益,但又难以忽略

当地寺观的社会角色,因而在这种“不以为然—难以忽略”的矛盾逻辑下,方志修纂者对当地寺观信息的处理策略具有较大的张

力,也难免带有个人的主观因素｡明代江南方志中所见的《祠庙》《寺观》体例,深刻地蕴含着江南地方社会的儒家知识精英文化

与民众文化之间互动与结合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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